附件1             

《株洲市青少年足球代表队教练员竞聘岗位、职责及条件一览表》
	序号
	岗位名称
	岗位职责
	人数
	年龄
	最低专业技术资格
	其他要求
	备注

	1
	市青少年男子U18队主教练
	1、负责本组别教练团队的组建；
2、在市学训中心的领导下，负责队伍的组建、训赛计划的制定与执行、教练团队的管理等工作；

3、带领教练组制定球队的训练计划及日程安排，并组织实施；

4、根据工作计划，组织选材及精英球员发掘工作；

5、负责对球员的培养、考核及综合评定；

6、负责向上一级运动队和高校输送工作；

7、协助训练点学校管理运动员的学习、日常生活及思想道德工作；

8、完成市学训中心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
	1
	55岁以下
	亚足联/中国足协C级教练员或初级教练员职称
	1.具有3年以上青少年足球队主教练执教经验；

2.有职业足球运动员经历者可适当放宽年龄和专业技术资格条件。
	

	2
	市青少年男子U15队主教练
	
	1
	55岁以下
	亚足联/中国足协C级教练员或初级教练员职称
	1.具有3年以上青少年足球队主教练执教经验；

2.有职业足球运动员经历者可适当放宽年龄和专业技术资格条件。
	

	3
	市青少年女子U18队主教练
	
	1
	55岁以下
	亚足联/中国足协C级教练员或初级教练员职称
	1.具有3年以上青少年足球队主教练执教经验；

2.有职业足球运动员经历者可适当放宽年龄和专业技术资格条件。
	

	4
	市青少年女子U15队主教练
	
	1
	55岁以下
	亚足联/中国足协C级教练员或初级教练员职称
	1.具有3年以上青少年足球队主教练执教经验；

2.有职业足球运动员经历者可适当放宽年龄和专业技术资格条件。
	


